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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关乎自由之事上的爱心法则 

第 3 课：信心坚固的人和信心软弱的人 

弗古斯特牧师（新西兰） 

 

在前一课中阐述了在关乎基督徒自由之事上的爱心三原则。这一课给了我们另外两个

原则来带领我们，也是《罗马书》第 14 和 15 章中所概述的。第一个原则是，耶稣基督里

的信徒有不同层次的属灵成熟度。有的人信心坚固，有的人信心软弱。下一个原则是，信

心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双方都应该尊重和尊敬彼此。关于如何把这些原则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弗古斯特牧师在这一课中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学习“在关乎自由之事上的爱心法则”这个主题的第三课。

我们学习的材料在《罗马书》第 14 章 1 节至 15 章 7 节。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已经阐述

了源自《罗马书》经文中的三个原则。回顾一下所学的内容，我们认识到了信徒对于非本

质性的问题观点不尽相同。第二，基督徒之自由领域，确实有在真信徒当中造成紧张关系、

破坏和谐的潜在可能性。第三，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和谐与分裂，我们应当总是专注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的基要真理。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将要阐述另外两个原则，它们

也是基于上帝在《罗马书》第 14 章中的指示。 

第四个原则是，教会大家庭中的信徒，在信心方面的成熟度不尽相同。在这一章的开

头，使徒谈到了具体的一类信徒。听听他在第 1 节中写了什么：“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

纳。”他把这些人与信心坚固的人对比，你们从第 15 章 1 节中可以看到他把自己包括在

信心坚固的人当中；保罗在那里写道：“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要明

白这章经文，确定哪些人是信心软弱的，哪些人是信心坚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谁是我

们教会大家庭中信心软弱的人？他们是心胸狭隘的人吗？他们是律法主义者吗？他们是迷

信的人吗？他们不是以上任何一种人。所有这些标签都是被错误地用来描述对基督徒之自

由持不同观点的信徒的。事实上，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可能是心里非常温柔的人。他们当中

的许多人真诚地寻求服侍上帝和讨上帝的喜悦。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好论断人的，

喜欢控制人的，甚至是律法主义者，但信心软弱的人并不总是那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觉

得吃某些食物或不守某些节期是错误的，他们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觉得受到了冒

犯。所以，清楚地界定哪些是信心软弱的人，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仔细读保罗是怎样描述他们的。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他们

“在所有关乎信心的事上”软弱，而是说他们“在某些关乎信心的事上”软弱。在所有关

乎信心的事上软弱的人，是心中存在挣扎，还不能相信或信靠耶稣之福音的人。他们也许

心中存在挣扎，不能相信关于他们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的那些应许。换言之，“在所有关

乎信心的事上”软弱的人，心中存在挣扎，缺乏信心的确信。在这一章中，保罗不是在对



那样的人说话。当他写这卷书的第 5 至 11 章时，心中想到的是那样的人；在那些章节中，

他从各个角度来阐述关于信心之确据的事情。但在第 14 和 15 章中，他谈到的是“在某些

关乎信心的事上”软弱的人。那么谁是在某些关乎信心的事上软弱的人呢？哦，他们是那

些在关于救恩之福音的教导上还不太明白的人。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些关乎信心的

事上软弱的人，是真基督徒。他们已经重生、悔改，仰望基督得到救恩，不信靠自己或自

己的行为。但他们对于福音的丰富和自由只有很软弱的理解。他们没有完全明白唯独在基

督里得到救恩的教义。在罗马的这些信徒，可能原来是犹太人，按法利赛人的传统被抚养

长大，他们还没有充分明白旧约时代的礼仪律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被废除了。因此，

这些非常敬畏上帝的弟兄仍然觉得自己的良心被捆绑，支持那些旧的方式。他们在生活中，

很大程度上仍然持守犹太律法和传统中那些“不可摸”、“不可吃”、“不可做”的原则。

他们当中可能，可能有些人是律法主义者，倾向于以行为为根基的信仰，但我们必须抵挡

这种诱惑，不要把他们所有人都视为那类人。 

今天，我们在团契中还能发现那样的信徒，他们也许是在基督教背景中长大，却没有

重生。因此，他们的良心受他们成长过程中领受的教导的束缚；圣灵一直在我们心里做工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都必然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迫切需要得到洁净；当这样

的人最终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良心仍然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非常敏感。

的确，他们有时在那些方面变得更加热心，以为那属于得救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来解释

这一点。设想有个犹太信徒，他是在中年时成为了基督徒。因此他的前半生都沉浸在很严

格的宗教环境中。他亲爱的父母、祖父母、家人、邻舍、带领人和教师都强调要彻底与世

人分别开来，强调要洁净，要遵守各种严格的行为规范。这一切基本上已经深深地烙在了

那些过着超级属灵生活之人的心里。例如，他们从来不使用汽车。我们想一想这一点。这

样的成长经历已经形成习惯，束缚了他们的良心。现在，他成了一个基督徒。他经历到了

藉着耶稣的功德所带来的出死入生的救恩之乐。他敬拜上帝。他因基督和基督的作为而喜

乐，不再信靠肉体。但是，他的良心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挣扎，不愿抬脚迈进汽车里。他就

是觉得那样做是错误的。当他抬脚迈进汽车里时，他的良心觉得受到了玷污。此刻我们可

能觉得受到试探想要嘲笑他，或者激烈地反对他。我们也许因他心中觉得使用汽车是负担

而感到不耐烦。但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如何与这样的人交往呢？答案在我们将要查考的《罗

马书》第 14 章 15 节里可以找到。 

保罗所提到的另一群人是信心坚固的人。他们是对于基督徒之特权有更好、更充分理

解的信徒。信心坚固的信徒已经明白了关于救恩的大部分新约启示。他们认识到，因着基

督的赎罪之死，他们得救脱离了律法之轭；例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 15 章 10 节中提到

了这轭，他说：“（弟兄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

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因着圣灵的光照之工，信心坚固的人明白了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他们晓得关于吃喝、饮食的那些细节规定，以及摩西律法加给他们的那些约束，还有犹太

人的各种传统，现在都已经被废除了。明白这些差异，明白教会大家庭里各人对于福音的

理解程度不同，这是至关紧要的。每一个教会带领人，都应当像保罗那样仔细学习这些章



节，然后在教会内教导这些原则。所以，这些带领人应当像保罗那样以身作则来进行教导。

保罗践行了他在这一章中所教导的内容。虽然他信心坚定，但请听一听他如何行出了自己

所信的，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 9 章 19-23 中：“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

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

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

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什么？）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

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我使自己）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

为福音的缘故。”现在，让我们接受这个真确的事实：天父属灵大家庭中所有信徒的属灵

成熟度并不相同。 

至于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一点，这是第五个原则。因为第五个原则是，信心坚固的人

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在探讨这第五个原则时，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上帝关于如何对待

属于基督徒之自由之事的指示的核心部分。在这第五个原则中，我首先要阐述保罗对信心

坚固之人的教导。 

第一个行动是在第 1 节经文中指出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关于“接纳”

这个词的一个美好的例子可见于《使徒行传》第 28 章 2 节：马耳他岛上的土人以非常的

情分接纳了搁浅船只上的幸存者，用充满爱的服侍来包围他们。那就是“接纳”那个词。

我们也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怀着爱心友善地接纳信心软弱的人，理解他们的需要。虽然信

心坚固的人常常受到试探想要逃避他们，孤立他们，但信心坚固之人应当做的与此恰恰相

反。关于“接纳”的最美好的榜样，是上帝亲自做出的。在第 3 节中，保罗写道：“因为

上帝已经收纳他了。”朋友们，倘若上帝已经接纳了信心软弱之人的犹豫顾忌，我们为什

么不能也那样做呢？在第 15 章 7 节中，保罗让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做出的榜

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上帝。” 

第二，保罗接着说：“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信心坚固的人要当心，

不要搅扰信心软弱之人谨慎的观点和做法。信心坚固的人不可刻意强调信心软弱的人对之

很敏感的事。换言之，不要用激烈的争论或强烈的反对意见来催促他们，强迫他们。还有，

不要冷落他们，不要粗暴地排斥他们。不，我们应当温柔地接纳他们，认可他们不同的行

为或观点。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要给他们压力，不要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

观点。此刻，信心坚固的人应当牧养年轻的小羊。应当带领他们，而不是用我们强有力的

推理论证来强迫他们。所以，主在这一章开篇处的这一教导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要努力

开导信心软弱的人，而是要使他们渐渐也成为信心坚固的人。但关于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的细节，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再更深入探讨。 

那么，第三，使徒在第 3 节中劝勉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信心坚固的人

看到软弱的人在不必要踌躇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多么容易轻看他们啊！我们立刻因轻看他

们而耸耸肩，我们因他们的观点而蔑视他们。蔑视是用轻蔑的态度来看待某人，因为他在

没有必要踌躇的事上犹豫不决。这种蔑视的反应可能是言辞上的，但更经常不是言辞上的。



朋友们，信心软弱的人能够感觉到我们无声的语言是这样的：“啊！你的观点真是荒谬可

笑。我们会容忍你的观点，但你在拖我们的后腿。你的立场妨碍了这个教会。我真希望你

成熟起来。”那是对软弱之人的一种蔑视，而不是怀着爱心接纳他们。 

哦，第四，这适用于双方，既适用于信心坚固的也适用于信心软弱的：他们应当尊重

其他弟兄姊妹的观点。我们没有蒙召论断上帝没有显明祂旨意的那些事，相反，上帝把那

些事留给我们自由选择。上帝是审判者。每个信徒都要向上帝交账。保罗在第 4 节中提醒

了我们这一点。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

人在。”这节经文中所隐含的问题就是：“谁给你的权力来坐着论断别人呢？”所以，保

罗在第 5-6 节中阐明了上帝的旨意：要尊重彼此的观点。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不守日的人是为

主不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

同样，这个劝勉既适用于信心坚固的人，也适用于信心软弱的人。双方在属于基督徒之自

由的范围内对有些事持不同观点，但双方都是在寻求要荣耀主。双方都渴望做讨他们的主

和救赎主喜悦的事。双方都因他们所吃的而感恩，或因他们为了神圣目的而分别出来的东

西献上感恩。如第 7 和 8 节中所反思的，双方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行事，因为那里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换言之，信心坚固的和软弱的，在这一

点上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双方都渴望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着、行事，渴望遵行祂的旨意。 

所以，行动的过程是这样的：每个信徒都查考经文，再省察自己，然后采取相应的行

动。上帝的旨意很清楚：“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第 5 节）。“意见坚定”这个词表明

了最深的信念。换言之，这不仅仅是关于观点、成见或感觉的事。不，毋宁说，关于这件

事，人因着学习上帝的圣言，已经得出了结论，打定了主意。为了确保我们不误解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指示不适用于上帝圣言中已经明确定义了的道德方面的主题。不，它

只适用于此处的上下文：适用于礼仪方面的事，个人自由方面的事，家庭习俗方面的事，

圣经中没有明确界定的社交或文化方面的事；这是上帝关乎我们生活和信仰的旨意。倘若

你作为一个信徒，深信吃某些食物是错误的，那么你当然应该禁戒那些食物。倘若你持相

反的观点，那么你就享用那些食物，并献上感谢。或者你深信每个主日都应当禁食，那么

你就当然可以为主那样做。倘若你们作为一个教会，深信为了个人得造就和益处，分别出

一天来记念主耶稣基督的出生、离世、复活或升天是大有帮助的，那么你们当然可以为主

那样做。但如果有人把那个时间用于日常的劳作，深信圣经中没有命令人分别出这样一天

来，那么谁也不可因此无情地论断他。例如，许多基督徒把 10 月 31 日标记为宗教改革开

始的日子。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吩咐我们这样做，但圣经也没有禁止我们把某个特别的日

子分别出来记念上帝的作为。所以谁也不应当因做了这件事而受责备或遭反对，但任何人

也不可强迫别人把这当作关乎良心的事来守这个日子，或者因别人没有庆祝宗教改革开始

的日子而责备别人。 



那么，让我用七世纪一位牧者的美好建议来总结这一课，他是这样说的：“在基要真

理上，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自由；但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有爱心。”谢谢你们！ 

 


